
关于国泰基金-德林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修订的公告 

致尊敬的资产委托人：  

经与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对国泰基金-德林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有

关条款进行修订，涉及条款包括资产管理合同第五章“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

中第（五）款、第十一章“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中第（八）款、第二十二章“资

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分配”中第（二）款、第二十八章“资产管理合同的效力”中

第（六）款，具体调整可参见附件补充协议。 

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和代销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参与的投资者均已完成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通过代销机构上海天天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参与本计划的投资者如不同意本次资产管理合同的修订的，可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提出退出申请；投资者未在上述开放

期内提出退出申请的，视为同意本次资产管理合同的修订。 

本次资产管理合同的修订将于开放期结束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特此公

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